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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也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3、本次会议采取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

4、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5和议案7属特别决议事项，已经股东大会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2021年5月20日14:30；

（2）网络投票：2021年5月20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5月20日上午9：15—9：

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

年5月20日0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武汉市东湖开发区黄龙山南路6号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股权登记日：2021年5月14日。

6、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黄立先生。

7、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47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1,111,143,828股，占公司股

份总额的66.2929%。其中，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共计43名，代表

公司股份44,805,549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2.6732%。 具体如下：

1、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10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1,066,425,279股，占公

司股份总额的63.6249%；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7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44,718,549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2.6680%。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现场会议，北京大成（武汉）律师事务所齐剑天律师和郑勇律

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以下议案做出表决：

1、审议通过《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111,095,00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56%；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弃权48,8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4%，审议通过。

2、审议通过《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111,095,00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56%；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弃权48,8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4%，审议通过。

3、审议通过《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1,109,736,12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33%；反对1,358,879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23%；弃权48,8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4%，审

议通过。

4、审议通过《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111,089,50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51%；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弃权54,3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9%，审议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1,111,105,59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6%；反对36,83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3%；弃权1,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审议

通过。

其中，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44,767,3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9147%；反对股份36,8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22%；

弃权股份1,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1%。

经股东大会同意，公司以现有总股本1,676,113,073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2.5元人民币现

金（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每10股转增4股，不送红股，公司剩余未分配利润将全部结转至下

一年度。

6、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11,061,46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6%；反对28,04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5%；弃权54,3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9%，审议

通过。

其中，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44,723,18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8162%；反对股份28,0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6%；

弃权股份54,3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12%。

股东大会同意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1年度审计机构，聘期一年。

7、审议通过《关于年度利润分配增加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11,142,52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弃权1,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审议通过。

其中，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44,804,2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9971%；反对股份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弃权股份

1,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9%。

8、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02,533,43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251%；反对8,608,496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747%；弃权1,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审

议通过。

其中，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36,195,15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0.7828%； 反对股份8,608,49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2130%；弃权股份1,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2%。

9、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11,137,02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4%；反对5,50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弃权1,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审议通

过。

其中，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44,798,7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9848%；反对股份5,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3%；弃

权股份1,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9%。

四、独立董事述职

独立董事文灏代表全体独立董事向本次股东大会作《2020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2020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全文于2021年4月29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大成（武汉）律师事务所指派齐剑天律师和郑勇律师出席本次会议，认为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

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大成（武汉）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一年五月二十日

信息披露

2021/5/21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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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福州市五四路162号华城国际（北楼）23层大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9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283,569,14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5.982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张骏先生主持，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

开，现场会议采取记名投票表决方式。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和

程序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并经北京市盈科(福州)律师事务

所律师现场见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段静静女士出席了会议；总经理郭政先生、副总经理林滨牧先生、财务总监游莉女士

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董事会2020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83,147,449 99.9671 367,200 0.0286 54,500 0.0043

2、议案名称：公司监事会2020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83,170,349 99.9689 344,300 0.0268 54,500 0.0043

3、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83,133,349 99.9660 381,300 0.0297 54,500 0.0043

4、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82,634,649 99.9271 886,100 0.0690 48,400 0.0039

5、议案名称：关于聘请公司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83,267,549 99.9765 247,100 0.0192 54,500 0.0043

6、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83,153,849 99.9676 247,100 0.0192 168,200 0.0132

7、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资金进行结构性存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83,167,149 99.9686 253,600 0.0197 148,400 0.0117

8、议案名称：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0,487,501 99.2100 247,500 0.4863 154,500 0.3037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信贷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83,161,649 99.9682 253,000 0.0197 154,500 0.0121

10、议案名称：公司2021年度预算草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83,174,949 99.9692 339,700 0.0264 54,500 0.0044

11、议案名称：关于调整中闽海电业绩承诺期限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9,112,201 96.5075 1,755,900 3.4504 21,400 0.0421

12、议案名称：关于签署《〈中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之盈利补

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9,354,101 96.9828 1,460,300 2.8695 75,100 0.1477

13、议案名称：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82,973,049 99.9535 565,300 0.0440 30,800 0.0025

14、议案名称：公司独立董事2020年度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83,083,049 99.9621 353,000 0.0275 133,100 0.0104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及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

案

49,955,001 98.1637 886,100 1.7412 48,400 0.0951

5

关于聘请公司2021年度审

计机构的议案

50,587,901 99.4073 247,100 0.4856 54,500 0.1071

7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资金进

行结构性存款的议案

50,487,501 99.2101 253,600 0.4983 148,400 0.2916

8

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50,487,501 99.2100 247,500 0.4863 154,500 0.3037

11

关于调整中闽海电业绩承

诺期限的议案

49,112,201 96.5075 1,755,900 3.4504 21,400 0.0421

12

关于签署 《〈中闽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可

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之

盈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

议二》的议案

49,354,101 96.9828 1,460,300 2.8695 75,100 0.1477

13

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薪

酬的议案

50,293,401 98.8286 565,300 1.1108 30,800 0.060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根据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议案均获得通过，其中：议案11、12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

次大会的股东和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表决通过； 议案8、11、12涉及与公司关联方

的关联交易，关联股东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海峡产业投资基金（福建）有限合伙企业、福

建华兴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福建省铁路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福建华兴新兴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由非关联股东表决通过；议案4、5、7、8、11、12、1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盈科(福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青青、李燕梅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

《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会

议所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中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03979 证券简称：金诚信 公告编号：2021-043

证券代码：113615� � � � � � � �证券简称：金诚转债

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5月20日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丰台区育仁南路3号院3号楼公司会议室

(二)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83,203,84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9.0575

注：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2021年5月14日），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总股本583,408,432股，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数为6,119,910股，因公司所持有的本公司股

份没有表决权，故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577,288,522股。

(三)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王青海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的方式

表决。 会议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和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吴邦富先生出席了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审议《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草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3,195,388 99.9970 8,460 0.0030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审议《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草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3,195,388 99.9970 8,460 0.0030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审议《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草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3,195,388 99.9970 8,460 0.0030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审议《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草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3,195,388 99.9970 8,460 0.0030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审议《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3,195,388 99.9970 8,460 0.0030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审议《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草案）》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3,195,388 99.9970 8,460 0.0030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草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3,195,388 99.9970 8,460 0.0030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内部之间担保额度预计及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3,195,388 99.9970 8,460 0.0030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3,011,815 99.9321 192,033 0.0679 0 0.000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

股东

242,519,04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

股东

25,984,41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

股东

14,691,928 99.9424 8,460 0.0576 0 0.0000

其中: 市值50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232,373 96.4871 8,460 3.5129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14,459,55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审议《金诚信矿业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202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草案）》的议案

28,752,720 99.9705 8,460 0.0295 0 0.0000

2

关于审议《金诚信矿业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202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草案）》的议案

28,752,720 99.9705 8,460 0.0295 0 0.0000

3

关于审议《金诚信矿业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202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草

案）》的议案

28,752,720 99.9705 8,460 0.0295 0 0.0000

4

关于审议《金诚信矿业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202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草

案）》的议案

28,752,720 99.9705 8,460 0.0295 0 0.0000

5

关于审议《金诚信矿业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2020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

议案

28,752,720 99.9705 8,460 0.0295 0 0.0000

6

关于审议《金诚信矿业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2020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草案）》的议案

28,752,720 99.9705 8,460 0.0295 0 0.0000

7

关于续聘中汇会计师事

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为公司2021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草案）

28,752,720 99.9705 8,460 0.0295 0 0.0000

8

关于2021年度公司及子

公司内部之间担保额度

预计及授权的议案

28,752,720 99.9705 8,460 0.0295 0 0.0000

9

关于修订 《公司章程》

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

议案

28,569,147 99.3323 192,033 0.6677 0 0.0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本次股东大会所涉及的议案均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2、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9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其他议案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审

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梁清华、郝佳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上述两位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并依法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

有效，会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00107� � � � � �股票简称：美尔雅 公告编号：2021024

湖北美尔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0年年度及2021年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2021年5月20日13:00—14:00在上证路演中心采用网络文字互动方式召开“美尔雅2020年

年度及2021年一季度业绩说明会” 。 关于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事项，公司已于2021年5月11日在《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了《美尔雅关于2020年年度及

2021年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3）。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投资者说明会召开情况

2021年5月20日，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陈京南女士，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褚圆圆先生，财务总监王

中阳先生参加了本次说明会。 公司就2020年年度及2021年一季度业绩经营情况、财务指标、未来发展规

划等事项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了回

答。

二、本次说明会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公司回复情况

公司就投资者在本次说明会提出的普遍关心的问题给予了回答， 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回答整

理如下：

1、今年一季度公司业绩明显改善，主要原因有哪些？

回答：公司2020年底完成了青海众友健康惠嘉医药连锁有限公司100%股权的收购（参见公司公告

《关于收购青海众友健康惠嘉医药连锁有限公司100%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48），以及完成控

股子公司黄石磁湖山庄酒店管理有限公司99%股权、湖北美尔雅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资产的对外转让（参

见公司公告《湖北美尔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和公司部分资产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0045）。以上操作，有效优化了公司的资产结构，提高了公司综合实力与盈利能力，并带来了2021

年一季度的业绩改善。

2、请说明青海众友健康惠嘉医药连锁有限公司一季度业绩。

回答：根据交易所相关要求，青海公司季度业绩在公司一季度报告里不做详细披露，详情可关注公

司半年度报告。

3、请问管理层公司收购兰州众友公司的进展如何？

回答：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聘请的财务顾问、会计事务所、评估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

仍在持续开展尽职调查工作， 目前已初步完成甘肃众友健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众友股

份” ）及其主要子公司历史沿革、法律规范、门店信息等资料的梳理，完成众友股份及其主要子公司财务

数据收集及评估所需数据、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 考虑到审计数据的有效性以及对拟收购标的的持续

了解，不排除存在对审计、评估基准日、收购范围等事项进行调整的可能。 具体进展请关注公司定期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4、公司去年收购了青海众友公司的股权，并约定了业绩承诺，去年实现情况是怎么样的？ 有没有商

誉减值风险？

回答：根据公司2020年11月30日与甘肃众友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甘肃众友公司承诺青海

惠嘉2020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不低于1500万元。 经审计，青海惠嘉2020年度实

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1,546.47万元，完成本年度业绩承诺。 经测算，2020年度不

存在商誉减值风险。

5、公司2020年利润怎么分配？

回答：公司2020年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原因主要为，公司2020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为131,038,837.64元，盈利主要来自报告期内子公司股权、资产出售确认的投资收益，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净利润-27,182,935.01元。公司考虑目前所处行业现状、运营发展中的资金需

求以及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可能产生的经营风险等因素，为保障公司业务持续稳定发展，增强公司抵御风

险的能力，公司提出上述2020年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方案。 具体可参见公司于

2021年4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及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7）。

6、请问陈董！ 除了青海众友，其它众友系收购进展如何？

回答：公司聘请的财务顾问、会计事务所、评估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仍在持续开展尽职调

查工作，目前已初步完成众友股份及其主要子公司历史沿革、法律规范、门店信息等资料的梳理，完成众

友股份及其主要子公司财务数据收集及评估所需数据、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 考虑到审计数据的有效

性以及对拟收购标的的持续了解，不排除存在对审计、评估基准日、收购范围等事项进行调整的可能。 具

体进展请关注公司定期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重大资产重组进展

公告》。

7、公司业绩说明会，能不能用数字说明下2020年和2021年一季度业绩，最大亏损来源和支出情况

报告期内，新冠疫情爆发，公司及公司国内主要市场都处于受灾最为严重的湖北地区，给公司生产

经营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 2020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38,918,564.50元，较上年度447,250,852.08

元下降 24.2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27,182,935.01元，较去年同期-10,603,

460.11元，出现下滑。 2021年一季度公司实现扭亏，主要有以下因素：一是国内疫情得到有效缓解，公司

服装业务较上年度得到一定程度改善；二是公司经去年年底完成了低效能资产的处置，以及盈利能力较

好的青海众友公司的收购。

8、青海药店销售和采购模式是？

回答：青海药店由青海公司集中采购，公司根据市场销售情况制定采购计划，商采部按采购计划向

供应商进行询价，择优采购；销售端以零售为主。

9、请问针对本次业绩说明会有无相关问题预案，有没有针对一些详细问题的说明？

回答：公司已于2021年4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了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及2021年一季度报告。 本次交流不设具体问题，投资者可以根据自己关心的问题进行

提问。

10、众友资产规模较大，公司是否有足够资金完成收购？目前支付了多少？定增价是否会下调？ 2020

年众友年营业额是多少？ 毛利及净利是多少？

回答：公司对甘肃众友公司的收购尚未完成，目前没有支付款项。 最终审计数据尚未确定，公司将根

据相关工作后续推进情况，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有关的后续审批及信息披露工作。

11、请问董事长！调整收购范围，是不是把不太理想的连锁剔除？剔除标准是什么？收购是分批还是

几批？ 如果分批，规划是什么？

回答：考虑到尽调工作的不断深入，以及对拟收购标的的持续了解，未来不排除对收购范围等进行

调整的可能，但具体方案尚未最终确定。 另本次交易最终方案尚需履行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程序，

并经监管机构批准或核准等后方可实施，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能否取得前述批准或核准以及最终取得批

准或核准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后续公司将根据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

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关于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全部内容，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

com）网络平台。

感谢各位投资者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 公司对长期以来关注和支持公司发展并提出建议的投资者

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湖北美尔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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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冶美利云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中冶美利云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于2021年4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

《2020年年度报告》。 经事后审核发现，由于统计口径原因，致使年度报告中“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

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填列不一致。 现将具体变更内容补充说明如下：

原披露内容为：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普通股股东总数：32244

现变更为：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普通股股东总数：32115

除上述变更内容外，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中其他内容不变。公司对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

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中冶美利云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0815� � �证券简称：美利云 公告编号：2021-020

中冶美利云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签署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属于四方合作的框架性协议，是各方就本次合作达成的初步共

识，最终合作方案以签署的正式合作协议为准。

2、首个合作项目水文大数据存储项目已开始实施，预计将增加公司2021年收入和利润。

3、公司及子公司最近三年披露的框架协议具体情况详见本公

告相关内容。

一、协议签署概况

2021年5月19日，公司控股子公司宁夏誉成云创数据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誉成云创” ）与中卫

市人民政府、北京金山云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山云” ）、宁夏乐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乐宁科技” ）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所涉及的具体合作事项需另行签订

相关正式合作协议，并履行相关的审议程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公司章程》、《公司

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本次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无

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二、协议对方基本情况

（一）北京金山云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王育林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20,000万元人民币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西二旗中路33号院4号楼6层006号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技术进出口；计算机系统服

务；销售自行开发的产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通讯设备、家用电器、电子产品、汽车、医疗器械II类；

物联网技术服务和信息系统集成服务；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劳务分包；委托加工计算机及辅助设备；

经营电信业务；销售第三类医疗器械。

2、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且最近三年公司与金山云未发生类似交易行为。

（二）宁夏乐宁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李宁宁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

住所：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沙坡头区工业园区宁钢大道东侧厂房-34

经营范围：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零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

推广；软件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办公设备租赁服务；计算机软

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计算机系统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维修；电子产品销售；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

务；家用电器销售；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属）；再生资源加工；再生资源销售（除许可业务外，

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2、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且最近三年公司与乐宁科技未发生类似交易行为。

三、框架协议主要内容

（一）合作内容

各方深度融合各自在云计算、数据中心、智慧城市、生态治理大数据、IT设备、互联网用户的业务资

源，形成战略配合，共同开发市场，在数据中心及IT设备服务，项目评估、建设、委托运营、项目融资、经营

性租赁等多方面开展深入广泛及多元化的合作，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产品和服务共享

各方作为战略联合体，在各自业务开发过程中，可互通资源渠道并搭建业务联合体共同应对市场挑

战。

各方结合各自优势建立联动的合作机制，提升业务竞争力，丰富与优质合作伙伴的业务空间，各方

共同提升收益、控制风险。 各方各自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共同拓展业务，在合作框架范围内形成利益共

同体。

2、数据中心建设

各方将加强业务联动，在中卫西部云基地大数据中心落地。 其中，誉成云创将根据客户需求尽快启

动中卫数据中心后续项目建设，用于金山云、乐宁科技部署服务器，开展云服务。

3、智慧城市建设、运营

各方将联合在中卫市开展智慧城市、防灾减灾、水文大数据、生态治理大数据等方面共同建设运营。

4、资金融通

数据中心、智慧城市、行业云业务领域均为资金密集型的重资产行业，前期资金投入较大，项目稳定

运营后现金流收益稳定，各方将在业务前期发挥各自优势，共同开展业务，包括但不限于以联合投资等

方式合作开展数据中心建设、行业云、智慧城市相关业务。

5、联合技术攻关

金山云、乐宁科技和誉成云创为重要的合作伙伴，金山云将协助誉成云创研发自有公有云平台，提

供SAAS、PAAS服务。 金山云、乐宁科技和誉成云创三方将共同开展数据中心等云服务相关软硬件标准

制定、产品研发。

（二）合作期限

各方约定，战略合作关系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有效期为3年。

（三）其他

1、本协议为各方的战略合作框架，具体项目的合作各方将根据需要在本协议的指导下，具体研究，

另行签约。

2、本协议未尽事宜，由各方友好协商解决。

四、框架协议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签署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旨在发挥多方资源优势，实现合作共赢，符合公司的战略发

展规划。

目前尚无法预测此次合作对公司未来各会计年度财务状况、经营业绩的具体影响，如后续能顺利进

行，将有利于公司数据中心业务的开展，为公司未来发展带来积极影响。

（二）本次框架协议的签署对公司的业务独立性无重大影响，公司不会因履行合同而对协议对方形

成依赖。

五、风险提示

本次框架协议是合作方原则性、框架性约定，后期是否能够签署正式的项目协议或合同尚存在不确

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其他相关说明

（一）最近三年公司及子公司签订的框架协议基本情况说明

1、2018年10月，公司与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目前合作尚在推进中。

2、2019年10月，公司与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目前合作

尚在推进中。

（二）公司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股东及董监高持股变动情况

和减持计划

本协议签订前三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股东及董监高持股情况未发生变动。 未来三个

月内，公司控股股东及现任董监高无股份减持计划。 经问询，持股5%以上股东赛伯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及其一致行动人无法确定是否存在股份减持的计划。

（三）其他

公司将根据水文大数据存储项目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中冶美利云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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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5月20日（星期四）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5月20日。 其中：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5月20日上午9:15-9:25，

9:30-11:30和下午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5月20日9:15—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顺义区双河路九号燕京啤酒科技大厦会议室

3、召开方式：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常务副总经理谢广军先生

6、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共31人，代表股份1,774,316,09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2,818,539,341股的62.9516%。

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11人，代表股份1,674,915,31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2,818,539,341股的59.4249%；

(2)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20人， 代表股份共99,400,781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2,

818,539,341股的3.5267%。

2、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以下均同）出席的情况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26人，代表股份103,815,76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2,818,539,341股的3.6833%。

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6人，代表股份4,414,98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2,818,539,341股的0.1566%� ；

(2)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20人，代表股份共99,400,78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2,818,539,341股的3.5267%。

3、其他出席或列席人员：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均由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程序合法、资料完善。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采用现场记名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董事会报告》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 否

通 过

股数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股 数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1,770,320,550 99.7748% 260,700 0.0147% 3,734,842 0.2105% 是

2、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

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99,820,219 96.1513% 260,700 0.2511% 3,734,842 3.5976%

（二）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监事会报告》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 否

通 过

股数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1,770,320,650 99.7748% 141,200 0.0080% 3,854,242 0.2172% 是

2、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 效表

决权股 份总数的

比 例

99,820,319 96.1514% 141,200 0.1360% 3,854,242 3.7126%

（三）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 否

通 过

股数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股 数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1,770,320,550 99.7748% 250,700 0.0141% 3,744,842 0.2111% 是

2、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 效表

决权股 份总数的

比 例

99,820,219 96.1513% 250,700 0.2415% 3,744,842 3.6072%

（四）审议通过了《2020年年度报告》及《2020年年度报告摘要》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 否

通 过

股数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股 数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1,770,320,550 99.7748% 141,200 0.0080% 3,854,342 0.2172% 是

2、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99,820,219 96.1513% 141,200 0.1360% 3,854,342 3.7127%

（五）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 否

通 过

股数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股 数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1,773,937,192 99.9786% 368,800 0.0208% 10,100 0.0006% 是

2、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

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 效表

决权股 份总数的

比 例

103,436,861 99.6350% 368,800 0.3552% 10,100 0.0097%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2020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报酬及续聘2021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议

案》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 否

通 过

股数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股 数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1,761,135,090 99.2571% 8,884,460 0.5007% 4,296,542 0.2422% 是

2、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

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

总数 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90,634,759 87.3035% 8,884,460 8.5579% 4,296,542 4.1386%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2020年度内控审计报酬及续聘2021年度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 否

通 过

股数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1,773,444,292 99.9509% 419,500 0.0236% 452,300 0.0255% 是

2、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

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

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 份总数的

比例

102,943,961 99.1602% 419,500 0.4041% 452,300 0.4357%

（八）审议通过了《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1-2023）》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 否

通 过

股数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

数的 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 股份

总数的 比例

股

数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 股份

总数的 比例

1,774,057,492 99.9854% 258,600 0.0146% 0 0.0000% 是

2、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

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

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

数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 效表

决权股 份总数的

比 例

103,557,161 99.7509% 258,600 0.2491% 0 0.0000%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所作的《2020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信利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谢思敏、杨中华

3、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召集人

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

关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日


